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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实施工作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公路函〔2022〕674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2022年4月3日，交通运输部颁布了修订后的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
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2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。
为做好《规定》实施工作，经交通运输部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《规定》实施的重要意义

《规定》精简资质类别和等级，下放许可审批事项，实行告知承诺制，优化许可条
件，强化动态监管，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署的重要举
措，有利于进一步减轻从业企业负担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、推动公路水运建设高质量发
展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《规定》实施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
认真做好学习宣传，严格落实《规定》要求，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，
不断优化公路、水运建设市场营商环境。

二、全力抓好《规定》实施各项工作

（一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的公路水运建设市场。《规定》明确，取得公路工程
监理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企业，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相关公路、水运工
程的监理业务，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全国通用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相关
要求，加快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公路、水运建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及做法，
不得另行增加资质许可条件，不得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以外的监理企业从事监理业
务，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、自我小循环。

（二）全面实施资质许可网上办理。企业申请各类别等级资质许可（含新申请、升
级、延续和重大事项变更）、证书补遗、一般事项变更，以及对许可机关公示的审查意
见提出陈述等，均通过交通运输部政务服务平台（https://zwfw.mot.gov.cn，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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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服务平台”）办理。企业通过“我要办理—行业服务”中的“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
服务”“水路运输建设信息管理服务”分别进入相应系统，录入人员、业绩、仪器设备
等信息，按照办理事项勾选和填报信息后即可提交申请。许可机关依托“服务平台”开
展资质许可工作。

（三）加快推进告知承诺制审批。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乙级监理
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实行告知承诺制。许可机关要认真落实《国
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
7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优化工作规程，完善办事指南，制作格式文本（参考示
例见附件），并在相关服务场所、网站和政务服务平台等及时对外公开。许可机关以告
知承诺方式作出许可决定后，要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，在3个月内组织对申请人承诺
事项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违反承诺的，要依法依规及时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简化重大事项变更核定标准。企业发生合并、分立、重组、改制等情形需要
承继原资质证书的，许可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条件进行核定，公路工程主要核
定监理企业人员数量和结构、仪器设备、安全、信誉等情况，水运工程主要核定企业人
员数量和结构、人员业绩、仪器设备、安全、信誉等情况，符合条件的可以承继原资质
证书，但不得超过注明的有效期。

（五）加强资质证书制作和使用管理。许可机关准予许可的，颁发相应的公路、水
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。纸质证书由许可机关按照《交通建设工程电
子证照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》（JT/T 1403-2022，可在“服务平台”交通
运输标准化信息查询模块下载）统一格式自行制作；许可机关在“服务平台”内生成相
关许可信息后，通过数据共享，由部（省）级电子证照系统生成相应电子证书。电子证
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在市场监管、招标投标等活动中，企业能够提供有效
电子证书的，任何单位不得强制要求企业提供纸质证书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按
照《交通建设工程电子证照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》（JT/T 1403-2022）要
求，尽快完善省级电子证照系统功能，并于2022年5月31日前完成与“服务平台”中公
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服务、水路运输建设信息管理服务相应系统的对接。技术对接联系
人和联系方式：杨小军，13673181839；杨丽，15901234220。

（六）有序做好新旧资质证书衔接。尚在有效期内的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
证书仍然有效，持证企业可在原业务范围继续开展监理业务，招标单位不得非法限制相
关监理企业在原资质业务范围内的投标活动，有效期届满后上述监理企业资质证书自动
作废。鼓励满足资质条件的企业按照《规定》申请相应的监理企业资质证书。《规定》
施行之日前，资质证书有效期已届满且提交了延续申请，许可机关尚未作出许可决定
的，企业最迟应于2023年1月1日前按照《规定》重新提交申请。

《规定》施行前，交通运输部许可的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证书，在有效期内
发生一般和重大事项变更、延续、证书补遗等情况时，由企业注册地的省级交通运输主
管部门受理申请并办理。

三、持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夯实监管责任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明确的
监管职责，加强对企业取得资质后是否继续符合资质条件进行动态核查，发现不满足资
质条件要求的，由具有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加强对市场主体是否履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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